附件1
《关于建立完善城市更新绩效评价和激励体系研究》评分标准及内容

	比选项目
	评分标准
	分值

	单位情况、项目组成员及结构（A）
	11-15分
	有明确合理的项目组织框架，较好人员搭配，组员科研层次较高，职责分工明确
	15

	
	6-10分
	有项目组织框架，项目人员搭配基本可以，组员科研水平还行，有相应职责分工
	

	
	0-5分
	项目组织框架不合理，或人员搭配不合理，组员科研水平欠缺，职责分工不明确
	

	已有研究基础及初步成果（B）
	11-15分
	承担过城市更新相关项目研究，且有相应的工作基础和研究成果
	15

	
	6-10分
	承担过相应的项目研究，有一定工作基础，能完成项目的相关要求
	

	
	0-5分
	未承担过同类型的项目，或完成项目有所欠缺
	

	实施方案、技术路线及其可行性（C）
	32-40分
	分析方法合理，技术路线、实施方案可行
	40

	
	16-31分
	分析方法基本合理，技术路线、实施方案基本可行
	

	
	0-15分
	分析方法、技术路线、实施方案存在问题，或其方案可行性较差
	

	预期研究成果及转化性（D）
	16-20分
	预期研究成果丰富，并有条件进行转化，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
	20

	
	8-15分
	预期研究成果一般，需提供条件进行转化，应用前景一般
	

	
	0-7分
	预期研究成果单一，尚无条件进行转化，应用前景不强
	

	项目报价合理性（E）
	8-10分
	项目报价合理性较强
	10

	
	4-7分
	项目报价合理性一般
	

	
	0-3分
	项目报价合理性较弱、尚需优化调整
	

	总评分
	各项分数累和（A+B+C+D+E）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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